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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見證 

週中聖徒成全訓練申言分享 

【題目】在終極完成的靈那神聖奧秘的範圍，接受
那靈作獨一、包羅萬有的福 

【經文】『為叫亞伯拉罕的福，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
到外邦人，使我們藉著信，可以接受所應許
的那靈』（加三 14） 

【啟示】 

  在福音裏，我們不僅接受赦罪、洗淨和潔淨的
福，更接受那最大的福，就是三一神─父、子、靈，
成為經過過程，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，極其主觀的
住在我們裏面作我們的享受。我們能享受這包萬有
者作我們每天的分，這是何等的福！ 

    所以，當我們進入並活在這神聖奧秘的範圍裏，
我們就可以：一、接受那靈作獨一、包羅萬有的福。
二、接受升天基督的傳輸和他天上職事的供應。三、
並經歷神生機的拯救並在生命中作王。四、且活在
神的國這神聖種類的範圍裏。五、活在神聖生命的
交通裏，就是活在基督身體裏的實際。六、至終我
們就與三一神調和，為著保守那靈的一。 

【經歷】 

  在經歷上，我藉著與同伴的晨興，一早就藉著
呼求主名、禱讀主話，進到這神聖奧秘的範圍裏，
來享受這位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，並且接受升天基
督大能的輸供，作我每天的福分。感謝主，有享受
就需要湧流，到了週二晚上就與配搭出去餧養小羊，
本來是餧養一位青職，但是因著我們週週去（七個
月），現在是全家一起來追求。到了週六晚上有福音
棚的實行，同樣的是藉著接觸人，在那裏湧流活水，
供應基督。約翰福音七章三十八節：『信入我的人，
就如經上所說，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。』 

   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們需要進入並活在這神聖奧
秘的範圍裏，好接受那靈的分賜和供應，並且把我
們所享受的這位包羅萬有的福，供應給我們所接觸
的聖徒及福音朋友身上。 （伯爵區 李明華弟兄） 

 

正確的姊妹─校對夫妻之間的不同 

【看見婚姻就是就職】 

  如果婚姻生活要快樂，最快是五年之後。一個
人用不著和睦。和睦到極點就是一，是合二為一。
事情就難在這裡。全世界沒有一件事能沒有意思作
下去。沒有一個人能無心無意的作人丈夫、作人妻
子。婚姻就是就職。丈夫是一個職分，妻子也是。 

【讓基督在一切事上作主】 

  千萬不要以為說，你丈夫的意見與你一樣。這
個夢不必再作下去。解決的辦法永遠不是退一步、
讓一步，而是大家來看主怎麼說，讓主來作『壞人』。
這個家的主乃是基督，要在神面前退一步。敬畏神
的人不敢捏造神的旨意。 

【避免刺激對方，彼此動氣】 

 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，更容易受刺激過於家庭。
許多難處，在於常常覺得是對方的錯，但你要想說，
『我有沒有甚麼原因叫他這樣錯，』每一件事都是
有兩面，從他個人生出來的不厲害，從你拖下去的
就厲害得很。都要交在主手裏對付，要在態度上不
抗議。/摘錄自正確的姊妹第二十八篇 

汐止區會所感恩聚會外出相調通啟 

一、日期：2016 年元旦假期（1/1-3，三天兩夜） 
二、行程規畫（更新）： 

★第一日：1/1（五） 
07:00 由汐止一會所出發 
10:00 苗栗飛牛牧場（午餐自理） 
14:00 出發至南投中部相調中心，安排住宿 
18:00 於中部相調中心享用晚餐 
20:00 福音相調聚會 
20:30 小排相調聚集 

★第二日：1/2（六） 
06:30 晨興，07:00 早餐，08:00 分車出發旅遊 
行程 1：中部知性之旅（彰化扇形車站->鹿

港小鎮->田尾公路花園） 
行程 2：九族遊樂園之旅（09:00 抵達九族

文化村，預計 16:30 集合離開） 
19:00 於中部相調中心一同聚集晚餐（晚餐後

生機相調聚集） 
★第三日：1/3（主日） 

06:30 晨興，07:30 早餐 
09:00 主日擘餅聚會 
10:00 感恩聚會展覽 
12:00 午餐：在相調中心享用歐式自助餐點 
14:00 歡樂賦歸：歸途中另有安排景點停留 
19:00 預計回到汐止 

三、費用：（因第二天行程之不同而有兩種收費） 
行程 1:大人 2,200 元，青少年學生 1,100 元 
行程 2:大人 2,800 元，青少年學生 1,700

元，三歲以上的兒童 300 元 
※住宿若需要家庭一間，每個空床位需多收

600 元（房型僅有四人房與六人房） 
四、攜帶物品：請弟兄姊妹自行佩戴名牌，方便 

聖徒彼此認識相調。 
盥洗衣物、聖經、詩歌、防曬用 
具、健保卡、個人藥品、暈車藥 

五、報名截止：12/27（主日）截止報名 
礙於床位有限（300 位），人數
額滿即列入後補 

六、聯絡總管：一大區：林建呈 0952-794-285 
二大區：劉文欽 0953-421-611 
三大區：袁昌平 0916-756-007 
學生區：徐 寬 0911-907-209 

七、報名方式：請各大區彙整報名後，將名單及費 
用一併交給大區總管。 


